附件2

关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城区环境卫生
条例（草案）》的说明

现对《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城区环境卫生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文明程度、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和“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等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城市治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我县城乡环境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人居环境不断优化。然而，在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中，也出现了责任不明确、制度不健全、城区卫生死角等新问题，新形势下还提出了垃圾分类、废弃物处理等新要求，人民群众对城市环境品质、环境卫生治理、执法监督效能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助力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工作，解决我县当前环境卫生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上位法有关规定，需要通过制定单行法规予以规范。
二、制定依据和参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治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等文件，参考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等县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三、《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
1月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制定环境卫生立法议案后，县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定立法计划，由县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组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入城区和社区座谈、调研、了解情况，8月初形成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稿形成后，征求了县政府办、政协办、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木垒镇镇政府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召开意见建议征询座谈会，并在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共吸收采纳7条建议。经过多次修改完善并经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后，形成了《条例（草案）》一审稿。
四、《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不分章节，共二十三条，按照务实管用、突出特色、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重点突出了以下内容：
（一）确定条例适用区域范围。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县城建成区（以下简称城区）的环境卫生治理活动。”作了适用区域范围规定。
（二）明确规定政府部门职责。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自治县人民政府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加强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环境卫生管理体制，保障环境卫生工作所需经费，推动实现环境卫生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第二款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城区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环境卫生治理相关工作。”第三款规定：“木垒镇人民政府负责所辖区域内的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将环境卫生治理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三）细化环境卫生管理规定。《条例（草案）》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细化了环卫管理具体规定。一是规范施工作业废弃物清理行为。第五条、第六条规定，在城区从事挖掘路面等施工作业产生的废弃物，或者对花草树木进行养护作业产生的杂物，作业单位或者责任人应当当日清除。二是优化流动商贩经营管理方式。对设摊经营，不是全面禁止，第十一条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划定位置相对固定、经营相对集中的便民摊点经营区域，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事经营。三是进一步规范废弃物的管理。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产生餐厨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餐厨垃圾管理台账，不得擅自处置餐厨垃圾，或者随意倾倒或者堆放餐厨垃圾；施工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申报建筑垃圾种类等信息和处理方案，提出处置核准申请。
（四）完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根据近年来我县环境卫生领域的工作实践，《条例（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环境卫生管理制度。一是加强环境卫生设施设置管理。第十四、第十五条对垃圾设施设置和公用厕所管理作出规定。二是规范垃圾清扫保洁作业。第十六条规定，对公共场所和市政公共设施的清扫、保洁，应当按照环境卫生作业规范、质量标准和时间作业。三是完善环境卫生监督检查制度。第十九条规定，县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城区环境卫生举报、投诉、处理、反馈和巡查等制度，向社会公布电话、网络等举报方式,及时发现、处置损害城区环境卫生的行为。
此外，还对积雪积水处理、公众参与治理、宣传教育、关爱环卫工人等内容作了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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